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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2-134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合同为长期多晶硅料采购协议，合同约定采购量

25.128万吨，具体订单按月议价，按当前市场价格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671.56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合同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

生效。 

●履行期限：2023年5月至2027年12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重大采购合同，合同的签订符合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保障

公司多晶硅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直接影响。 

●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

度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理，因合同标的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

约风险较小。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

和供方生产能力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

期或全部履行。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为保障公司多晶硅料的稳定供应，2022 年

11月 30 日，公司及其 9家子公司（分别为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宁夏隆基

硅材料有限公司、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华坪隆

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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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

与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多晶硅料长单采购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自 2023 年 5 月至 2027 年 12 月期间多晶硅料交易数量为

25.128万吨。 

如按照PV InfoLink 11月24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302元/kg测算，预估

本合同总金额约671.56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本合同属于日常采购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原生多晶硅料。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九原工业园区内蒙古光威碳纤有

限公司万吨碳纤维产业化项目以东，纬四路以南。 

4、法定代表人：徐广福 

5、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铁合金冶炼;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

品研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货物进出口。 

7、实际控制人：徐广福、徐翔。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产品数量 

合同约定2023年5月至2027年12月期间，双方原生多晶硅料买卖数量为

25.12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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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原则 

甲乙双方依据市场行情和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每月协商交易价格。 

（三）结算方式 

具体结算方式以采购订单为准，甲方向乙方支付部分预付款可用于抵扣合同

价款。 

（四）交货周期 

采购订单签订后，乙方应依照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中约定时间内将货物交付

至指定地点。 

（五）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在

原告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违约责任 

1、乙方需对甲方下单量按约定时间到货，乙方逾期交货（经甲方同意或双

方确认延迟交货除外）、延迟或拒绝交货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甲方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经乙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

无故拒绝付款或拒绝接收货物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如一方就成交数量或价格未按约定执行，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

任。 

4、乙方交付货物的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协议约定时，乙方应当按照协

议约定承担更换或违约责任。 

5、任何一方应当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事件一方的违约责任。 

（七）协议生效 

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是双方签订的日常经营性长单采购合同，如按照 PV InfoLink 11月

24 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2 元/kg 测算，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 671.56 亿

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未来经营

需要，通过锁量不锁价、按月议价、分批采购的长单方式，有利于保障公司多晶

硅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直接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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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本合同采购价格由各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

度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理，因合同标的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

约风险较小。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

和供方生产能力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

期或全部履行。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